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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一号文点评 
 
 

继续聚焦乡村振兴，明确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 
  
 
⚫ 事件：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本次文件再

度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展开，但同时新

增了多个新提法、新措施。 

⚫ 点评： 

1、粮食安全方面：强调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新增 “提升单

产”。连续第三年将“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

年度粮食产量目标写入文件，并进一步提出“稳住面积、主攻单产、

力争多增产”。在具体措施方面，重申了“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并新增了“开展吨粮田创建”。 

2、种业振兴方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转基因商业化渐行渐近。

继 2022 年后，《意见》再次提出“全面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同

时进一步明确指出 “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有序扩

大试点范围”。1 月农业部再度颁发了新一批的转基因种子的安全证

书，预计品种审定下发在即，2023年转基因种子将开启商业化种植。 

3、生猪：落实生猪稳产保供省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猪

产能调控。2022年一号文主要强调“稳定生猪生产”，而 2023年一号

文则进一步强调了对能繁母猪的产能调控。根据农业部数据，截止

2022年末，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已接近 4400万头，明显高于 3700-4100

万头的保有量目标。预计生猪产能将持续去化。 

4、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

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

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 投资建议： 

1）转基因元年，前期技术储备丰富的企业将具有先发优势。建议关注

大北农（安全证书数量多）、隆平高科（参股 2家转基因育种公司）、

登海种业（与大北农合作转基因育种）、荃银高科（背靠先正达）； 

2）粮价高位，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将提振行业。建议

关注苏垦农发（一体化种植龙头）、北大荒（土地储备丰富）。 

3）生猪供给缓慢增加，而疫情管控放开，需求将明显改善，预计 2023

年猪价中枢将较 2022 年有所抬升，成本管控优异的企业仍将盈利。

建议关注牧原股份、巨星农牧。 

⚫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发生灾害及疫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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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历年一号文发布时间及主题 
年份 发布时间 1 号文件主题 主题 

2004 年 2003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2005 年 2004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2006 年 2005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7 年 2006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2008 年 2007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

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

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2009 年 2008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

收的若干意见》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

民持续增收 

2010 年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

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

大惠农力度 

2011 年 2011 年 2 月 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2012 年 2012 年 2 月 2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增强农产品供给力 

2013 年 2013 年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

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发展现代农业 

2014 年 2014 年 1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若干意见》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2015 年 2015 年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若干意见》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2016 年 2016 年 1 月 27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

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

农”新难题 

2017 年 2017 年 2 月 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2018 年 2018 年 2 月 4 日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部署乡村振兴战略 

2019 年 2019 年 1 月 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

作的若干意见》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 

2020 年 2020 年 2 月 5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

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

康 

2021 年 2021 年 2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意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2 年 2022 年 2 月 2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 

2023 年 2023 年 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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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评级标准 类型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相
对市场表现，即报告发布日后
的 6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
业指数、可转债价格）的涨跌
幅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基准
指数的涨跌幅。 
市场基准指数的选取：A 股市
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
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为基准；
可转债市场以中信标普可转债
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
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
准。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增持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与 20%之间 

中性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与 10%之间 

回避 预期个股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以下 

可转债 

评级 

推荐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与 10%之间 

中性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与 5%之间 

回避 预期可转债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以下 

分析师声明 

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承诺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无利害关系。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我们认为可靠的目前已公开的信息，并通过独立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独立、客观、公

平，报告结论不受本公司其他部门和人员以及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基金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特定客户等

利益相关方的干涉和影响，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具备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资格。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或者我们认为可靠的资料，我们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报告内容

仅供参考，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涉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中邮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内容而导

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客户不应以本报告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本报告做出决策。 

中邮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

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中邮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者计划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本报告仅供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使

用，若您非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控制投资风险，请取消接收、订阅或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本公

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阅读或关注本报告中的内容而视其为专业投资者。  

本报告版权归中邮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存在对本报告以任何形式进行翻版、修改、节选、

复制、发布，或对本报告进行改编、汇编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亦不得存在其他有损中邮证券商业性权益的任何

情形。如经中邮证券授权后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中邮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

或修改。  

中邮证券对于本申明具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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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2 年 9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注册资本 50.6 亿元人民币。中邮

证券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绝对控股的证券类金融子公司。 

中邮证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资

产管理、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和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等。中邮证券目前已经在北

京、陕西、深圳、山东、江苏、四川、江西、湖北、湖南、福建、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浙江、贵州、新

疆、河南、山西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中邮证券紧紧依托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雄厚的实力，坚持诚信经营，践行普惠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全方

位专业化的证券投、融资服务，帮助客户实现价值增长。中邮证券努力成为客户认同、社会尊重，股东满意，员

工自豪的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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